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森警总队业务技术用房日常维修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公安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14.68 14.68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4.68 14.68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有偿使用和管理，保障森林警察总队运行发展，用于总队业务用房日常维修。国资有偿使用收入上缴100%；国资有偿收
入成本性支出100%。

2022年总队共收到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29.95万元，财政共返还总队机构运行和事业发展经费14.68万元，
已支出完毕，全部用于总队房屋运维等成本性支出。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有资产收入上缴 = 100 %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经费支出率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业务用房维修和管理完成率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机动运行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省级食品安全监管专项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公安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60.00 56.15 10.00 93.58 9.3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60.00 56.15 93.58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食品安全的有关决定，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集中资源力量、突出重点领域、强化破案攻
坚、创新战法机制，依法严厉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狙击战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环境。

2022年，全省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案件共立案***起、破案***起，打处***人，捣毁伪劣食品制售窝点
**个，办理部级督办典型案件*起、省级督办典型案件**起。(立破案件数为涉密数据，故不公示）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打击涉食品案件办理数量 >= *** 个 ***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打处违法犯罪嫌疑人数 >= *** 人 ***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捣毁伪少食品制造、销售窝点 >= ** 个 **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计划完成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购置设备利用率 >= 60 % 25          10.00           7.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食品市场安全 = 是否维护食品市场年 是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对于公安机关在打击食品违法
犯罪中的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6.3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森林警察总队公安业务费和装备费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公安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68.00 268.00 266.31 10.00 99.37 9.9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68.00 268.00 266.31 99.37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环食药侦总队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以及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行业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决策部署，突出违法犯罪严打惩
治，突出风险隐患排查防控，突出宣传引导提升效应，坚决维护环食药领域安全稳定；大力推进执法制度体系、大数据和情报支撑体系、侦
查技术体系和财装保障体系建设，着力构建环食药侦工作体系；强化干部人才培养和实战练兵培训，推动全省环食药侦工作高质量式发展，
实现“开局全新、案件突破、争先进位、呈现亮点”的年度工作目标。

全力服务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工作，采取月调度、挂牌督办、集群打击、跟踪督导等措施攻坚，始终保持对
环食药领域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查处率 >= 80% % 92.1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率 >= 90% % 149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作计划完成及时率 >= 9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案件查处总数上升率 >= 20% % 4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 = 一年以上 年 一年以上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森林火灾案件查处率 >= 80% % 83%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9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云南省森林公安局房租收入返还项目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公安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94 5.94 5.94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94 5.94 5.94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对总队现有办公用房的基本情况进行全面、彻底专项核查，在全面满足总队办公用房的基础上将闲置办公用房委托警察协会进行管理，
其目的主要在于：盘活闲置资产，实现资源整合，充分发挥资产使用效率。全面规范、强化总队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严格执行
相关制度，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将组织的房租收入全额上缴财政，而财政返还补助将全额用于出租房屋的成本性支出上，不造成国有资产的
流失，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政压力。2022年-2024年我局国有资产使用有偿收入全额用于出租房屋相关成本性开支，并制定项目实施方
案确保国有资产使用收入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待财政返还资金后专项用于出租房屋相关成本性支出，提高单位资产使用效率，减少资金
支出压力。

2022年总队共收到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12.36万元，财政共返还总队机构运行和事业发展经费5.94万元，已
全部用完，全部用于总队房屋运维等成本性支出。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租房屋房租收入完成率 >= 95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实际完成率 = 95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出租房屋维护和管理完成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 房租收入于9月前全 ，项 1 月年
已按预算规定时
间完成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房租收入上缴比例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用于成本性支出比率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承租人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